吉林省中药材地方标准

项 目 任 务 书
项目名称                         

              计划编号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填报日期                         

填表须知
一、承担单位为标准项目主要起草（修订）单位，填报单位须准确填写单位名称。主要起草（修订）单位应为独立法人单位，应有单位独立账号。因填报错误、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标准补助经费无法拨付等问题，由填报单位自行承担。
二、项目名称、标准起草人一经确定后不得变更，如确需变更，项目承担单位应以文件的形式向省食药监局提出申请。
三、项目承担单位应如实填报项目经费来源与支出预算，项目起草过程中，提前做好项目经费审计准备工作。
四、按项目计划时限完成标准项目起草（修订）任务。
	项目名称
	

	主要起草单位
	

	单位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制定／修订
	

	修订标

准编号
	
	起止时间
	

	项目任务的目的、意义
	

	立项的必要性
	标准化对象的现状
	

	
	有关标准的现状
	

	
	制定标准的迫切性
	

	
	预计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立项的可行性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承担单位对各项目的研究基础
	

	
	承担单位所具备的条件
	

	主要内容
	适用

范围
	

	
	主要
技术
内容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情况
	

	项目经费来源与支出预算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经费

	1
	一、经费支出
	
	
	

	2
	1．设备费
	
	
	

	3
	（1）购置设备费
	
	
	

	4
	（2）试制设备费
	
	
	

	5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6
	2．材料费
	
	
	

	7
	  3．测试化验加工费
	
	
	

	8
	4．燃料动力费
	
	
	

	9
	5．差旅费
	
	
	

	10
	6．会议费
	
	
	

	11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2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13
	9．劳务费
	
	
	

	14
	10．专家咨询费
	
	
	

	15
	11．管理费
	
	
	

	16
	12．通讯费
	
	
	

	17
	13．……
	
	
	

	18
	二、经费来源
	
	
	

	19
	1．申请从专项经费获得的资助
	
	
	

	20
	2．自筹经费来源
	
	
	

	21
	   （1）其他财政拨款
	
	
	

	22
	   （2）单位自有货币资金
	
	
	

	23
	   （3）其他资金
	
	
	

	主要工作人员

	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职务
	工  作  单  位

	
	
	
	
	

	
	
	
	
	

	
	
	
	
	

	
	
	
	
	

	
	
	
	
	

	
	
	
	
	

	注：标准起草人不可变更，如起草过程中确需变更起草人，承担单位应以文件的形式向省食药监局提出申请。

	负责
起草
单位
意见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意见
	                                                   盖章
主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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